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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收购浙江新沪泵业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本公司增资收购新沪泵业，是基于新沪泵业的产品与本公司部分产品能有

效互补。未来几年经营业绩情况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市场状况变化及经营团

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有关，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特别注意风险。 

 

一、交易概况 

1、交易基本情况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或新界泵业）于 2011

年 4月 25日与浙江新沪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沪泵业”）的法定代表人沈

云荣签订了《关于增资收购浙江新沪泵业有限公司之意向书》，拟对新沪泵业增

资至占新沪泵业 70%的股权，新界泵业对新沪泵业拥有控股权。（公告编号：

2011-029）。 

2011 年 7 月 8 日，本公司与新沪泵业原股东沈云荣夫妇签订了《增资协议

书》，公司拟用超募资金 34,167,815.87 元对新沪泵业进行增资，取得新沪泵业

70%的股权。为加快交易进度，保持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经交易双方友

好协商，对原《关于增资收购浙江新沪泵业有限公司之意向书》部分条款进行了

修改，并以《增资协议书》为准。 

增资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增资 20,167,815.87 元（注册资本 11,853,300.00

元，其中新界泵业 11,853,300.00元）,本次增资后，新界泵业拥有新沪泵业 70%

的股权，拥有实际控制权，沈云荣夫妇拥有新沪泵业 30%的股权；第二次增资

20,000,000.00 元（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其中新界泵业 1400 万元，沈云荣夫

妇 600 万元），第二次增资后，新沪泵业注册资本为 36,933,300.00 元，新界泵

业占 70%，沈云荣夫妇占 30%，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2、交易审批程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经过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增资收购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此次增资收购浙江

新沪泵业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此次增资收购发表了保荐意

见。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新沪泵业原股东沈云荣、毛玲君（系夫妻关系），在本次增

资收购前其拥有新沪泵业100%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收购的标的为新沪泵业70%的股权。 

新沪泵业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在浙江温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并有

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8万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31081100038964，法定代表人为沈云荣。经营范围：电机、水泵、金属工具制

造、加工、销售。其主要产品为不锈钢泵，该产品在业内具有一定优势，产品毛

利率较高，有一定的市场，一定程度上能对本公司部分产品进行互补。 

新沪泵业原股东为沈云荣夫妇，其中沈云荣出资254万，占50%；毛玲君出资

本254万，占50%，沈云荣与毛玲君系夫妻关系，为新沪泵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 

沈云荣夫妇将对其控制的另外两家企业即浙江老百姓电气有限公司和上海

老百姓电气有限公司进行清理，在第一次增资（20,167,815.87元）收购完成后，

将该两个公司设备及存货等经营性资产进行评估作价出售给新沪泵业。则沈云荣

夫妇控制的泵业相关资产进入浙江新沪泵业有限公司，该事项完成后，为快速推

进新沪泵业的业务发展，新沪泵业进行第二资增资2000万元（新界泵业与沈云荣



 

夫妇按持股比例同时增资），增强生产、销售、业务各方面的管理，将新沪泵业

产品接入新界泵业强大的销售网络，预计经过2011年的磨合后，2012年新沪泵业

的净利润会达到800万元以上。 

2、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浙江新沪泵业

有限公司增资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的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2011〕262号评估报告，截止2011年6月30日，新沪泵业总资产为31,961,624.28

元，负债为26,458,007.56元，净资产为5,503,616.72元。 

3、增资收购新沪泵业的必要性 

经公司管理层评估，其产品在业内已具有一定的口碑和市场潜力，增资收购

新沪泵业能有效的对公司现有的部分产品进行互补。公司完成增资收购后，能更

有效的发挥公司现有的规模效应，其产品进入本公司强大的销售网络后，能进一

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为广大股东带来更多的效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要条款： 

（1）交易金额：公司以超额募集资金 34,167,815.87 元对乙方进行增资收

购新沪泵业 70%的股权，并拥有控股权；增资分两次进行，见本文一、交易概况

之 1、交易基本情况。 

（2）支付方式：第一次增资收购款在《增资协议书》生效之日起 30日内支

付；第二次增资收购款在《增资协议书》生效之日起 60日内支付。 

（3）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增资协议书》经新界泵业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4）沈云荣和毛玲君夫妇承诺：《增资协议书》生效后，沈云荣夫妇及其控

制的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保证不利用新界泵业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身份，进行其他任何损害新界泵业

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活动。沈云荣夫妇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新界泵业造成的经

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承诺 2011年 7月 1 日至 2011年 12月 31日的净利润不

少于 250 万元，保证 2012 年全年的净利润不少于 800 万元，若到期不能实现，

则由沈云荣夫妇以现金补足或以沈云荣夫妇拥有之新沪泵业的等额出资额无偿



 

转让给新界泵业。 

（5）增资完成后，关于有关法律责任的约定：浙江老百姓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老百姓电气有限公司、浙江新沪泵业有限公司在本次增资收购日之前的事项

所引发的有关税务、行政、债权债务纠纷、产权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等事项引

起的法律责任由沈云荣夫妇承担。 

（6）对于应收帐款、其他应收款债权性资产，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签字日起

一年内收回至甲方批准的可控范围内；按照一般性规定，债权性资产超过二年不

能收回的，作为坏帐，由乙方负责赔偿，若以后收回，则返还赔偿。 

2、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收购是根据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新界泵业股份

有限公司拟对浙江新沪泵业有限公司增资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的

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1〕262号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新沪泵业净资产为定

价基础。截止 2011 年 6月 30日，新沪泵业总资产为 31,961,624.28 元，负债为

26,458,007.56元，净资产为 5,503,616.72 元，评估增值 2,323,538.42 元。因

此本公司认为使用 20,167,815.87元增资收购新沪泵业 70%的股权价格是公允

的。 

3、增资收购的来源 

本次增资收购的款项来源为公司超额募集资金。 

五、增资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收购后，公司拥有新沪泵业70%股权，拥有实际控制权。新沪泵业

产品与公司部分产品能进行有效互补，并具有一定的市场潜力，并能带来新的利

润增长点，净利润将达到800万元以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增资收购浙江新沪泵业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3、平安证券关于公司增资收购浙江新沪泵业有限公司的保荐意见 

4、《增资协议书》 

5、《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浙江新沪泵业有限公司增资涉及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的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